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为广

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或“公司”）2022 年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天赐材料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

如下：

一、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88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34,105,000 张，

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41,050.00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410,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395,079,452.82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

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572 号

《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已经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公司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年产 15.2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81,856.23

2 年产 2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23,093.01

3 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40,065.07

4 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83,444.28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5 年产 6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 33,624.49

6 补充流动资金 77,424.87

合计 339,507.95

注 1：公司已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募

投项目“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和“年产 6万吨

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2：公司已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对募投项目“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截至 2026 年 6月 30日，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元）

广州天赐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支

行

360200492920038458
2

0
（已注销）

池州天赐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开发区支行

811090101290150118
0

0
（已注销）

九江天赐新动力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环市东路支行
120919330510902

0
（已注销）

九江天赐新动力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629-289224-050

0
（已注销）

浙江天赐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817438225 674,322,608.38

九江天祺氟硅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394880100101538705
0

（已注销）

合计 674,322,608.38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的募投项目为“年产 4.1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已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

目（一期）
83,444.28 16,928.30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历次调整情况

2024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该项目当时处于厂房、仓库以及厂内道路施工阶

段，由于行业竞争激烈，为在行业中保持优势，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计划

对该项目的工艺进行创新升级，项目需重新办理建设、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备案

以及审批手续，经公司及项目组的审慎评估，将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

项目（一期）的完工时间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7）。

2025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该项目当时已完成部分生产工艺的创新升级，

同时公司已重新取得工艺创新升级后的建设、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备案以及审批

手续，处于车间建设及部分设备安装阶段，因考虑设备采购及到货周期时间较长，

经公司及项目组的审慎评估，将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的

完工时间延长至 2026年 7 月 31 日。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10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8）。

四、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本次变更的募投项目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对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

目（一期）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变更前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年产 4.1万吨锂离子电池材

料项目（一期）
93,485.15 83,444.28

2、项目变更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该项目采取分段实施方式进行，截至目前，已完成后端精制提纯工段的设备

安装，正进行试生产前的调试准备，同时公司近日已向相关部门提交试生产申请，

计划于近期取得试生产批复。

基于行业的竞争格局，为在行业中保持优势，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正

在对该项目的前端合成工艺进行创新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项目投资风险，经公司的审慎评估，拟对该项目的前端合成工段改由自有资金

进行投入，该项目在后端精制提纯工段完工并取得试生产批复后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建设。

结合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项目后续款项支付安排，

本次变更完成后，该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已投入募集资

金（万元）

预计仍需投入

募集资金（万

元）

预计剩余募集

资金余额（万

元）

年产 4.1万
吨锂离子电

池材料项目

（一期）

50,996.45 43,807.99 16,928.30 26,879.69 40,552.57

注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已签订合同尚未支付金额为 19,130.49万元，加上后续工程装修等开支，

预计仍需投入募集资金 26,879.69万元。公司后续将按合同签订及约定的付款进度到期支付；

注 2：预计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40,552.57 万元为截至 2026 年 6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7,432.26

万元扣减本项目预计仍需投入募集资金 26,879.69万元后剩余的金额（包含利息收入）。

五、本次募集资金拟变更投入新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25万吨电解液生产改扩建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福鼎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福鼎市龙安工业园区

4、项目形成的产品规模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模（t/a） 规划用途

1 电解液 250,000 外售

5、项目建设内容: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建设投资 40,788.15 68.23%

1.1 建筑工程费用 7,397.30 12.37%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359.38 3.95%

1.3 设备费用 27,629.32 46.22%

1.4 安装费用 2,587.56 4.33%

1.5 工程预备费用 814.59 1.36%

2 铺底流动资金 18,989.65 31.77%

3 总投资 59,777.81 100%

6、资金计划：项目总投资59,777.8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40,788.15万元，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40,552.57万元，其他部分建设投资及铺底流动资金将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7、项目建设周期：18个月

8、项目财务效益预测：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平均营业收入387,576万

元，年平均净利润15,943万元。

六、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实施的背景

1、全球新能源产业持续高景气，电解液需求稳步增长

在国家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行业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0%，并维

持稳定的增长态势。欧洲市场受碳排放法规趋严驱动，电动化转型加速；美国市

场受益于补贴政策影响，本土及日韩车企电动化布局提速，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随之保持高速增长，直接带动电解液需求稳步攀升。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

发展和智能电网的建设，储能系统在电力调峰、分布式能源、微电网等领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储能系统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电解液作为锂离子

电池的核心主材之一，电解液需求持续高增。

根据EV Tank发布的《中国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行业发展白皮书（2026年）》，

2025年全球电解液出货量达240.2万吨，同比增长44.5%，市场规模564.2亿元，同

比增长37.6%。中国电解液实际出货量223.5万吨，在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93.05%，



中国已成为全球电解液产业的核心制造基地。在全球锂电池出货量的带动下，预

计 2026年全球电解液的出货量将突破 300 万吨，到 2030 年出货量将增长到

511 万吨。

图：2026-2030 年全球及中国电解液出货量预测:万吨

数据来源：EVTank，伊维智库整理，2026.03

2、电解液市场呈现显著集中趋势，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研究机构EV Tank、伊维经济研究院联合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共同发布的《中

国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行业发展白皮书（2026年）》显示，国内电解液市场呈现显

著集中趋势，呈"一超两强多强"格局。2025年，公司以72万吨出货量、32.2%市

占率连续十年稳居全球第一；比亚迪自产自用稳居第二；新宙邦位列第三。三家

合计市场占有率约为60%，头部集中效应显著。在此行业竞争格局下，产能卡位

与区域配套能力成为核心竞争要素。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支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电解液作为锂电池核心材料之一，是国家新能源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项目积极响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及"双碳"目标要求，属于国家重点

支持的新材料、新能源领域。实施本项目有助于公司把握政策窗口期，享受产业

红利，同时能够快速补齐区域产能缺口，深度把握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双赛道增

长红利。

2、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稳固行业龙头地位

电解液业务是公司核心业务板块之一，持续扩大产能、提升技术壁垒是公司

长期战略规划的关键环节。当前行业正处于快速扩张与整合期，头部企业竞争加

剧。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可进一步巩固在电解液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与规模

效应，优化产品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能

在行业洗牌中强化龙头地位，为公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满足公司长协订单需求，保障客户供应链安全

锂电池产业链集中度持续提升，上下游深度绑定、长协锁量成为行业常态，

自2025年四季度以来，公司与下游部分核心电池企业已批量签订覆盖2026-2030

年的3-5年中长期电解液供货协议，市场增量需求刚性明确，现有产能已难以满

足持续增长的订单交付需求，本项目的建设将有效扩充电解液产能，加强公司的

区域配套能力，是足额兑现中长期订单、保障下游稳定供货的必要举措。

（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需求支撑

锂离子电池行业在动力电池及储能领域的双轮驱动下，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电解液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核心主材之一，也随行业需求稳步攀升，自2025年四季

度以来核心原材料价格回升，下游电池企业提前锁单，均印证了市场需求的旺盛

与持续性，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需求支撑。

2、深耕电解液行业多年，技术领先优势强化客户粘性壁垒

公司深耕锂电材料行业多年，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积

淀与产业化经验，技术实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公司依托完善的研发平台与柔性

化产线，构建了从配方设计、样品验证到量产导入的全流程定制化服务体系，能



够精准匹配客户特定的电池体系、工艺条件及性能目标，提供差异化的高性能电

解液配方解决方案。通过深度嵌入客户产品开发周期，公司与下游电池企业形成

了紧密的协同创新机制，在产品迭代、工艺优化及性能提升等方面实现价值共创。

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快速响应的定制化开发能力以及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公

司已与核心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粘性显著，为项目产能消化与

市场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产业链协同效应明显，一体化布局成本控制能力突出

公司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领跑电解液赛道，核心原材料实现高度自给自

供，构筑稳固成本壁垒。公司自主配套六氟磷酸锂、LiFSI新型锂盐及VC、FEC、

DTD等核心添加剂，其中六氟磷酸锂自供率超98%，形成"碳酸锂→锂盐→添加

剂→电解液→回收"全链条闭环。同时依托上下游一体化协同生产、液态锂盐节

能工艺、厂区物料内部循环复用，较同行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全链条自主可控

既保障长期稳定供货与配方品质一致性，更持续释放一体化降本优势，形成兼具

供应链安全与极致成本竞争力的核心壁垒。

七、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

1、政策法规变化的风险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国家在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上根据行业运

行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实施退坡，对补贴标准、补贴

门槛和补贴方式等也进行了更为明确和细化的规定。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的调整

和变化，将会直接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动力电池及其上游锂电

池材料的市场，从而使得公司电解液及磷酸铁锂等锂电池材料产品销售及营业收

入产生较大波动，最终导致公司业绩的波动。

2、市场需求波动风险

锂离子电池材料的需求与下游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及消费电子等行业的发

展密切相关，这些行业受宏观经济周期、产业政策调整、技术路线变革及消费者

偏好变化等因素影响显著。近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经济增速放

缓等情形已导致市场需求出现阶段性波动。若下游行业增长不及预期或出现周期



性调整，可能导致锂离子电池材料需求增速放缓甚至下降，进而造成该公司订单

量减少、产品价格下跌。

3、锂电池材料技术迭代与更新风险

锂离子电池材料行业技术变革快速，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对公司生产产

品的研发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随着对锂离子电池性能和安全性的期望提

高，对锂离子电池材料性能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近年来，固态锂电池技术有

一定发展，过渡形态的固态锂电池（聚合物/半固态）逐步在特定的应用领域尝

试商业化，对传统锂电池的细分市场占有率会产生一定影响，从而有影响公司电

解液业务的可能性。

4、项目手续申报风险

公司目前已经取得福鼎市龙安工业园区D-28地块以实施新项目，土地出让合

同已签订。截至公司公告披露日，该地块已经完成出让程序。

截至公司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新项目的备案程序，后续仍需要按照项目

规划情况取得相应的环评、能评等批复后方可开展，若后续相关批复未取得或取

得不及时，将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实施或实施进度不及预期。为此，公司将积极与

相应机构及部门进行沟通，消除不确定因素，推进批复及时取得，确保项目顺利

实施。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 2026年 7月 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本次变

更系公司基于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及市场环境考虑，为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项目投资风险，经过公司审慎研究后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公司发

展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7月 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基于对募投项目建设实

际情况及市场环境考虑，为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同意将本项目的前端合成工段改由自有资金进行投入，本项目在后端精制提纯工

段完工并取得试生产批复后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5万吨电解液生

产改扩建项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变更相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确定新项目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签署存储监管协

议、签署其他相关文件以及办理有关手续。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

新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该事项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法规的规定，本次部分募

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是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及

市场环境考虑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募投项目的客观实际，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事项

无异议 。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谷 珂 陈贻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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